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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制度类型学与混合选举制 的理论定位

吴瑙财

［ 内容提要 ］狭义的选举制度是与 选民如何投票 以及选票是如何转换为政府权

力的分配直接相关的制度规定 。 选举制度 包括选举公式 、选区规模与选票结构

三个核心的 构成要素 ，
划分选举制度类型通常 围 绕着这三个要素展开 。 传统的

分类工作更 多是从选举公式的 角度切入 ，
而 最近的研究更加重视对选票结构的

深入细致的分析 ，并试 图呈现不 同 的选票结构是如何影响选举 中相关行为主体

的行为 策略与行为选择的 。 混合选举制的 出现给原有的 类型 学研究带来 了新的

挑战 ，也为选举制度研究提供 了 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，推动着选举制度类型研究的

进一步发展 。

［关键词 ］ 选举制度 混合选举制 选举公式 选票结构 选 区规模

广义的选举制度包含所有与选举相关

的制度规定 ， 例如 ，有关选 民资格 、投票时

间 、投票方式 、竞选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等方

面的
一系列法律与制度 。 狭义的选举制度

通常是指那些与选民如何投票以及选票是

如何转换为政府权力 的分配 （最为典型的

就是议会议席的分配 ） 直接相关的
一系列

制度规定 。 在选举研究领域 ，狭义的选举

制度是研究的重点 。 选举制度的重要性以

及选举制度的类型繁多这两个方面共同促

使学术界从 １９６０ 年代起开始高度重视选

举制度的类型构建工作 。

对于选举制度分类的基本逻辑与分类

标准 ，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共识 。 道

格拉斯 ？ 雷伊 （
ＤｏｕｇｌａｓＷ ．Ｒａｅ ） 在 《选举

规则的政治后果 》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

研究著作中指 出 ，选举制度 中 的三个基本

构成要素是选票 、选区与选举公式 。 此后 ，

选举制度的分类工作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

三个要素进行的 。 首先 ， 选票具有不 同的

形式或结构 ， 在选举研究 中通常被称为
“

选票结构
”

（
ｂａｌｌｏｔ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

） ； 其次 ， 考察
“

选区
”

时主要涉及的是选区规模 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

ｍａｇｎ
ｉｔｕｄｅ ） 问题 ， 即一个选区中应选代表

的数额 ；
最后 ，

“

选举公式
”

（
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？

ｌａ
） 是指将选票换算为代表席位的方法与

规则 ，主要是指是按照多数原则还是按照

比例原则分配席位的问题 。

上述三个要素在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的

组合方式 ，因此已经足够创造出类型繁多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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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“

单纯
”

的选举制度 （
ｓｉｍｐｌｅｅｌｅ ｃｔｏｒａｌｓｙｓ

？

ｔｅｍ ｓ ）了 。
①问题是 ，

二战之后 ， 当 时的联

邦德国在各方协商与妥协的情况下又进
一

步创建了一种混合使用多数制与比例制这

两种不同 的选举公式的选举体制 。
② １ ９９０

年代 以来
， 这种逐渐被称为

“

混合选举

制
”

？的选举体制开始被新西兰 、 日 本等更

多的 国家所采纳 。 那么 ， 应该如何给这种
“

混合选举制
”
一个恰 当 的定位？ 它仅仅

是
一

种不同成分的简单混合 ， 因此并不具

有独立的类 型学意义 吗？ 还是说 ，

“

混合

选举制
”

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选举制度类

型 ？ 如果是 ，它在原有的选举制度 的类型

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？ 应该说
，混合选举

制的 出现给原有的选举制度的类型学研究

带来了新的挑战 。

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与评估这方面的

研究工作 ，
以期 国 内学术界能够更全面地

掌握该领域的研究动态 。

一

、从选举公式的角度

划分选举制度

早期有关选举制度的类型构建工作主

要是根据选举公式这一维度将其一分为二

地划分为多数决制与 比例代表制两种类

型 。 新近的研究则在将混合选举制确认为
一个独立类型的基础上 ， 将选举制度划分

为多数决制 、 比例代表制与混合选举制三

种类型 （参见图 １
） 。

选举制度采用的选举公式的不同将直

接影响着议席的分配结果 。 正如阿伦 ？ 李

帕特 （ ＡｒｅｎｄＬｉ

ｊｐ
ｈａｒｔ

） 指 出 的 ：

“

在许多 国

家里 ，引进比例代表制的 目 的 ，是为了能够

实现比先前所采用的多数决定制选举方法

更大的 比例代表性以及更佳的少数代表

权 。

”

？因此 ， 从选举公式的角度讨论选举

— ５４
—

制度还往往进一步考虑到不同选举制度实

现比例代表性的程度问题 。 这导致
一

些学

者进而从选举结果的角度将选举制度划分

为多数决制 、半比例代表制与 比例代表制 。

以
“

单一不可让渡投票制
”

（ 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ｎ
－

Ｔｒａｎｓｆｅ ｒａｂ ｌ
ｅＶｏ ｔｅ ） 为例 ， 从选举公式的角

度看 ，它运用了多数决制 。 但是 ，李帕特等

人认为 ，从选举结果的角度来看 ，这种选举

制度实现了
“

适度 的比例代表性
”

这
一

结

果 ，因此 ，他们认为将其归在半比例代表制

的类型下面更为合适 。
⑤

但是 ，无论是从选举制度实现比例代

表性的角度对选举制度进行分类 ，
还是从

选举公式 自 身 的角 度对选举制 度进行分

类 ，都面临着不少问题 。 美 国政治学家皮

帕 ？ 诺里斯 （
Ｐｉ

ｐｐａＮｏｒｒｉ ｓ
） 认为 ，从选举结

果的角度划分选举制度会导致循环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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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“

混合选举制
”

在英文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不 同的表述

方式 ，例如
“

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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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〇

④ 阿伦 ？ 李帕特 ： 《选举制度与政党 制度 ： １
９４５
—

１ ９９０

年 ２７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》
，
谢岳译 ，

上海人民 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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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决制

１

比例代表制

１

混合制

１

１１

相对多数决制绝对多数决制

１

名单比例

Ｉ

单
一可让

１

独立混合制

１

非独立
代表制 波投票制 混合制

单议席选区相对多数决制 选择投系制
１

单
一

不可让波投票制 两轮制 ： 绝对

连记法 多数
一

决选制

政党连记法

波达计数法

改进的波达计数法 基数法余数法

限制投票法

两轮制 ： 绝对多数一相对多数决制

图 １
：从选举公式的 角度划 分选举制度

注 ：

“

两轮制 ：绝对多数一相对多数决制
”

（ ＴＲＳ ：Ｍａｊｏｒｉ ｔ
ｙ

－

Ｐｌｕｒａｌｉｔ
ｙ ） 与

“

两轮制 ： 绝对多数
一决

选制
”

（ＴＲＳ ：Ｍａｊｏｒｉｔ
ｙ

－

Ｒｕｎｏｆｆ
）二者的 区别在于 ， 前者规定任何在第一轮中获得预先设定门槛选票

的候选人都可以参与第二轮选举 ， 在第二轮中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 ；
后者规定在第一轮选举

中获得最多选票的两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的决选 。

来源 ：
Ｎｉ ｌ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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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在于 ，选举结果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，

因此以实现比例代表性作为分类依据实际

上无法给予各种选举制度以恒定位置 。 从

选举制度 内在构成要素的角度看 ， 在选举

制度的诸要素 中 ，相较于选举公式 ，选区规

模被公认为对席位与选票之间的比例性代

表程度的影响更大 。 选区规模越小 ， 政党

所获议席与其所获选票之间的非比例性代

表的程度越高 。
① 因此 ， 从选举公式的角

度来看 ，
即使是按照比例代表性的原则设

计的选举制度 ，如果其中 的选区规模设置

得太小的话 ，就无法实现比例代表性的 目

的 。 另外 ，在现代政党政治下 ，
选举公式起

到的基本作用是在竞争性的政党之间分配

席位 。 但是 ，选举制度的另外一个常被忽

略的功能是要解决代议机构的席位最终分

配给哪些具体的候选人的问题 。 这两个方

面在学术界分别被称为政党代表性与个人

代表性的问题。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 ，单纯

从选举公式的角度看待选举制度将导致过

分强调其在影响政党代表性方面的不同 ，

而遮蔽了不同的选举制度在影响个人代表

性方面的差异 。
② 而选票结构这一要素被

认为在影响个人代表性方面的作用更为直

接与显著 。 从选举公式与选举结果的角度

划分选举制度呈现出来的
一

些不足促使学

术界近年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选票结

构的分析上 ，试图从这
一

维度进一步呈现

各种选举制度之间的
一

些重要差异 。 但在

介绍这方面的研究之前 ，我们还有必要了

解从选区规模的角度是如何划分选举制度

的 。

①阿伦 ？ 李帕特 ： （选举制 度 与政党制 度 ：
１ ９４ ５

＿

１９９０

年 ２７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》第 １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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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从选区规模的角度

划分选举制度

选区规模是指
一个选区应选 的议席数

额 。 由于在选举制度的诸要素中 ，选区规

模被认为是对席位分配的比例性程度影响

最大的 ， 因此 ，学术界希望从选区规模的角

度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不同选举制度在实

现比例性方面的差异 。 由于选区规模一般

被区分为
“

单议席选区
”

（
Ｍ

＝
 １

） 与
“

多议

席选区
”

（ Ｍ＞１ ） ， 因此可以据此将各种选

举制度 一分为二地划分为
“

单议席选区

制
”

与
“

多议席选区制
”

两种类型 。 但很显

然 ，这一简单的分类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 。

不过 ，如何进一步往下分类则 比较困难 。

因此 ，学术界真正从选区规模的角度对选

举制度进行系统性分类的尝试并不多见 。

目前仅有迈克尔
？ 加拉格尔 （

Ｍ ｉｃｈａｅｌＧａｌ
－

Ｕ＾ｈｅｒ ） 与 瑞 恩 ？ 塔 戈 帕 拉 （ Ｒｅ ｉｎＴａ－

ａｇｅｐｅｒａ ）等人在这一方面作出过系统化的

努力 。
？ 下面将重点介绍塔戈帕拉在这方

面做的分类工作 。
？

塔戈帕拉在选区规模的基础上 ，试图

进一步结合选举公式与选票结构对选举制

度进行分类 。 首先 ， 在 由选票结构与选举

公式两个维度构成的
一个二维矩阵 中 ，

“

单议席选区制
”

下存在着四种选举制度 ：

“

第
一

名 过关制

”

（
Ｆｉｒｓｔ－Ｐａｓｔ－Ｔｈｅ

－

Ｐｏｓ ｔ
 ） 、

“

两轮制 

”

（
Ｔｗｏ

－

Ｒｏｕｎｄｓ
） 、

“

波达计

数法
”

（
ＢｏｒｄａＣｏｕｎｔ

） 、

“

选择投票制
”

（
Ａ１

－

ｔｅｍａｔ
ｉ ｖｅＶｏ ｔｅ ） （参见表

１
） 。

表 １
：单议席选区制

选票结构

类别选票 排序选票

选举公式
相对多数 第

一

名过关制 波达计数法

绝对多数 两轮制 选择投票制

其次 ， 根据不 同 的选举公式可 以将
“

多议席选区制
”

进一步划分为
“

以相对多

数决制分配席位的多议席选区制
”

与
“

以

比例代表制分配席位的多议席选区制
”

两

种类型 。 前
一种类型包括的选举制度有 ：

“

政党全额连记法
＂

（
Ｐａｒｔｙ

Ｂ ｌｏｃｋＶｏｔｅ
） 、

“

非限制连记法
”

（ Ｕｎｌ ｉｍ ｉｔｅｄＶｏｔｅ
） 、

“

累积

投票法 （
Ｃｕｍｕ ｌａ ｔｉｖｅＶｏｔｅ ） 、

“

限制 连记法
”

（ Ｌｉｍ ｉ ｔｅｄＶｏｔｅ
） 四种选举制度 。 对于

“

以 比

例代表制分配席位 的多议席选区制
”

， 塔

戈帕拉进一步将其划分为
“

以政党为中心

的选举制
”

与
“

以候选人为 中心的选举制
”

两种类型 。 前者包括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

与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两种选举制度 ，后

者包括
“

单
一不可让渡投票制

”

与
“

单
一

可

让渡投票制
”

两种选举制度 （ 参见表 ２
） 。

表 ２
： 多议席选区制

相对多数决制 比例代表制

政党全额连记法

非限制连记法

累积投票法

限制连记法

以政党 为中心 以候选人为中心

封闭 名 单比例

代表制

开放 名 单 比例

代表制

单一 不 可让 渡

投票制

单一可 让渡投
票制

将选区规模作为构建选举制度类型学

的基础 ，其优点在于第一层次的类型划分

简单明 了 ，让我们可 以直观地了解哪些选

举制度运用 了单议席选区 ， 哪些选举制度

运用了多议席选区 。 但是 ，这
一

方法在进
一

步的类型划分上面临着困难 。 我们可以

看到 ，塔戈帕拉无法以统
一

的分类法展开

第二层次的类型构建 。 对于
“

单议席选 区

制
”

，塔戈 帕拉围绕着选举公式与选票结

①参 见Ｍｉｃ ｈａｅｌＧ ａｌｌａ
ｇ
ｈｅｒａｎｄＰａｕｌＭｉ ｔｃｈｅｌ ｌ

（ ｅｄｓ ．

） ， ７ Ｖｗ

Ｐｏｌ
ｉｔｉｃ ｓｏｆ

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ｙ
ｓ
ｔ
ｅｍｓ

，
ＮｅｗＹｏ ｒｋ ？Ｏｘ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 ｒ

－

ｓ ｉ
ｔ ｙ

Ｐｒｅｓｓ
，
２００５。

②ＲｅｉｎＴａａ
ｇ／

ｅ
ｐ
ｅｒａ

，

Ｐｒｅｄｉｃｔｉ ｎｇＰａｒｔ
ｙ

Ｓｉｚｅｓ
：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

Ｓ ｉｍ
ｐ

ｌ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
ｙ
ｓｔｅｍ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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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二维矩阵图 ， 但

是他却无法将这
一分类逻辑贯穿于对

“

多

议席选区制
”

的类型划分中 。 更为重要的

是 ，塔戈帕拉的这一分类体系 的理论意义

并不是特别清晰 。 对于任何分类体系 而

言 ，分类本身并不是 目的 。 本来 ，从选区规

模的角度划分选举制度是希望能够较为直

观地呈现出不同选举制度在实现比例性方

面的差异 。 但是 ， 这一 目 的并没有 达到 。

此外 ，
塔戈帕拉所谓的

“

以政党为中心 的

选举制
”

与
“

以候选人为 中心的选举制
”

这

两种选举制度的类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也

并不清楚 。 例如 ，对于
“

开放名单 比例代

表制
”

到底是
一

种更偏向于以政党为中 心

的选举制度 ，还是一种更偏 向于 以候选人

为中心的选举制度 ， 学术界存在着广泛争

议 。

三 、祕票结构的角度

划分选举制度

不同形式的选票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

息 ，并可能以直接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选

民的投票行为 、政治家的竞选行为 、政党提

名候选人的策略 、 现任议员的政策立场与

投票行为以及选民对民主体制的满意度等

等 。 因此 ，近年来学术界 日益重视对选票

结构的研究 。 从选票结构的角度深入研究

选举制度还有可能揭示出选举制度 中一些

以往被遮蔽的面向 。 但是 ， 所谓的
“

选票

结构
”

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雷伊提 出 存在着两 种类 型 的选票 ：

“

类别选票 

”

（
ｃａ 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ｂａｌｌｏｔｓ

） 与
“

排序

选票
”

（ ｏｒｄｉｎａ ｌｂａｌｌｏ ｔｓ
） 。 对于前者 ，选民只

能够在不同的候选对象 （ 政党名单或具体

的候选人 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。 对

于后者 ，选民可以通过给候选对象进行排

序的方式表达出更为复杂的偏好组合 。

①

但是 ，安德烈 ． 布莱斯 （
ＡｎｄｒｅＢｌａｉｓ ） 指出 ，

雷伊的
“

类别选票
”

与
“

排序选票
”

并未穷

尽所有的选票类型。 例如 ， 在
“

累积投票

法
”

这种选举制度中 ， 选民既不是被要求

在选票上面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， 也不是

被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偏好排序 ，
而是可

以将手中拥有的若干选票分别投给几个不

同的候选人
，
甚至可以全部投给同一个候

选人 。 布莱斯认为 ， 雷伊的错误在于将选

票结构的两个不同的维度混在一起了 。 第
一个维度是在选票上面选民被允许投票的

数量 ，
以 Ｖ 表示。 其中 ，

可以是 Ｖ
＝

ｌ
，也可

以是 Ｖ
＝

Ｍ （选区规模 ） ，或者是 １＜Ｖ＜
Ｍ 。

第二个维度涉及的是要求选民提供的信息

类型 。 不同类型的选票上面可能分别要求

选民仅对其中的候选对象表达非此即彼的

偏好 ，或者通过给候选对象进行排序的方

式表达 出更加详细的偏好信息 。
② 但是 ，

后来的研究者进
一

步指出 ，选票结构并不

仅包含上述两个维度的信息 。

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 ，学术界 目前
一

般认 为存 在着 以 下几种类 型 的选票结

构 。
③

（ １ ）

“

个人化选票
”

（ ｐｅ 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ｂａｌｌｏｔ
）

在这种类型 的选票上面 ，
不存在政党

名单
，选民是在具体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非

此即彼 的投票选择 。

“

第一名 过关制
”

、

“

两轮制
”

、

“

单
一

不可让渡投票制
”

这些选

①Ｄｏｕ治ａｓＷ． Ｒａｅ ，
Ｔｈｅ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

ｑ
ｕｅｎｃｅｓｏｆ

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

Ｌａｗｓ
，
ＮｅｗＨａｖｅｎ

；
Ｙａ ｌ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

ｙ
Ｐｒｅｓｓ

，
Ｊ ９６７

，ｐ
． １ ７ ．

②Ａ ｎｄｒｅ Ｂ ｌａ ｉｓ ，

“

Ｔｈｅ Ｃｌａ 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 ｔｏｒａｌ Ｓ
ｙ
ｓｔｅｍｓ＇

Ｅｕｒｏ
ｐ
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
Ｐｏ ｌｉｔｉｃ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
，Ｖｏｌ

． １６
，Ｎｏ ． １

，

１９ ８８
，ｐｐ

．
９９ －

１ １ ０．

③Ａ
ｇ
ｕｓｔ

ｉＢｏｓｃｈａｎｄＬｌｕ ｉｓＯ ｒｒｉｏｌｓ
，

“
Ｂａｌｌｏ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ａｎｄ

Ｓａ ｔ
ｉｓｆａｃ ｔｉ ｏｎｗｉｔ

ｈＤｅｍｏｃｒａｃ
ｙ

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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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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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制度就是采用 了这种类型的选票 。

（ ２ ）

“

偏好选票
”

（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ｂａｌｌｏ ｔ
）

在这种类型的选票上面 ，选民被要求

以偏好顺序的形式给选票上的数位候选人

进行排序 。 这种选票被运用于
“

选择投票

制
”

与
“

单
一可让渡投票制

”

中 。

（
３

）

“

封闭名单选票
＂

（
ｃ ｌｏｓｅｄ ｌ ｉｓｔ

）

在这种选票 中 ，选民是
“

选党
”

而不是
“

选人
”

，政党名单 由政党提出 ， 选 民无法

改变名单中具体候选人的顺序 。 这种类型

的选票被运用在
“

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
”

与
“

政党全额连记法
”

中 。

（
４

） 

“

排序名单选票
”

（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 ｉｓｔ
）

在这种类型的选票上面 ，存在着政党

名单 ，选 民可 以在竞争性的政党 名单之 间

进行选择 ，或者 ，选 民可以对名单上面的
一

位或几位候选人表达偏好 ，并因此而可能

改变该候选人在政党名单中 的排序 ，从而

有可能影响选后的席位分配 。

一

种被称为
“

弹性名单 比例代表制
”

（
ｆｌｅｘｉｂ ｌｅｌｉｓｔｓｙｓ

？

ｔｅｍ
）的选举制度采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选

票 。

（
５

）

“

开放名单选票
＂

（
ｏｐｅｎｌｉ ｓｔ ）

对于这种类型 的选票 ，政党选前的名

单排序并不能决定选后的席位分配 。 某个

候选人是否能够获得席位 ， 取决于其 自 身

所获选票 。 这种选票运用在
“

开放名单比

例代表制
”

中 。

必须注意的是 ，关于选票结构的研究 ，

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选票的 自身形式与结

构 ，而在于试 图去揭示不 同 的选票结构对

选举体制中 的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的

影响 ，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进
一

步辨析各种

不同选举制度之间的差异属性 问题 。 而

且
，从选票结构展开的研究与 以往从选举

公式和选区规模进行的分类不同 。 从选票

结构方面展开的类型研究还试图根据选举

制度是更多
“

以政党为中心
”

还是更多
“

以

候选人为中心
”

这一维度对各种选举制度

进行一个排序 。

约翰 ？ 凯 里 （
ＪｏｈｎＭ ．Ｃａｒｅ

ｙ） 和 马

修 ． 舒加特 （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．Ｓｈｕ ｇａｒｔ ）
１ ９９５年发

表的一篇论文代表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

的重大突破 。
① 他们 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明

确的理论指向 ，那就是根据在不同的选举

制度下候选人是否有培养个人声望 以形成
“

因人投票
”

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ｏｔｅ
） 的动力 以及这

种激励的程度 ，
而对不同 的选举制度进行

一个排序 。 所谓的
“

因人投票
”

是指候选

人的 当选是基于候选人的个人声望在选民

中的号召力 ， 而不是因为其所属政党的缘

故 。 从这一角度可以大体将选举制度划分

为
“

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制
”

与
“

以政党

为中心的选举制
”

两种类型 。 选举制度 中

的
一

系列制度要素都会影响到候选人是否

有动力发展其个人声望 。 例如 ，
选区规模

越大 ，候选人的这种动力 可能就会越弱 。

而凯里与舒加特的研究所重点讨论的是选

票结构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。

凯里和舒加特将选票结构分解为三个

变量 ：

“

选票控制
”

（
ｂａｌ ｌｏｔｃｏｎｔｒｏｌ

） 、

“

投票

类型
”

与
“

选票让渡
＂

（
ｖｏｔｅｐｏｏｌ ｉｎｇ ） 。 首

先
，

“

选票控制
”

这一变量测量的是 ， 政党

与选民二者各 自对候选人在选票上的位置

所能够施加的影响的程度 。 当政党控制程

度最大化的时候 ，候选人是否能够当选在

最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将其置于选票 中的

位置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候选人培养其个人

声望的动力较弱 。 反之
， 候选人则有较强

①Ｊｏ
ｈｎＭ ．Ｃａｒｅ

ｙ
ａｎｄＭａ ｔ ｔｈｅｗ Ｓ ．Ｓｈｕ

ｇ
ａ ｒｔ

，
“

Ｉ ｎｃ ｅｎ
ｔ ｉ ｖｅｓｔｏ

Ｃ ｕ ｌ
ｔｉｖ ａｔｅ 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ｏｔ ｅ

：ＡＲａｎｋ Ｏｒｄｅｒ ｉｎ
ｇ
ｏｆ Ｅｌ ｅｃ ｔｏ ｒａ ｌ

Ｆｏｒｍｕ ｌａｓ

”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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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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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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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动力直接与选区和选民展开互动 ， 培养

自 己在选 民中 的个人声望 。 其次 ，

“

投票

类型
”

这一变量试图将那些要求选民对政

党名单进行投票的选举制度与那些要求选

民对具体的个人候选人进行投票的选举制

度区分开来 。 最后 ，

“

选票让渡
”

这
一

变量

测量的是选民投给政党候选人个人的选票

是否 同时也被计人其所属政党所获票数当

中 。 这种选票让渡的程度越髙 ，则候选人

培养其个人声望的动力越弱 。

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， 凯里和舒加特

试图对以上三个变量通过组合所能形成的

各种选举制度按照候选人培养个人声望以

形成
“

因人投票
”

的动力 的强弱程度这
一

维度进行排序 ， 也就是按照各种选举制度

是更多
“

以政党为中心
”

还是更多
“

以候选

人为中心
”

这一维度进行排序 。 例如 ，
他

们将
“

单议席选区相对多数决制
”

（ 即英国

所称的
“

第
一名过关制

”

） 与
“

封闭名单比

例代表制
”

排在靠近
“

以政党为中心的选

举制
”

这一端 ， 而将
“

单一不可让渡投票

制
”

排在靠近
“

以候选人为中 心的选举制
”

这一端 。

凯里和舒加特在这方面做出 了开拓性

的贡献 。 但是 ，后来的研究并不完全赞同

他们的排序 。 对于将
“

封闭名单 比例代表

制
”

放置在
“

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制
”

这
一

端 ，

一般不存在什么异议 。 在这种选举制

度下 ，选民只 能
“

选党
”

，
而不能对具体的

候选人表达偏好 ，候选人能否当选完全取

决于其所属政党在选前将其放置在政党名

单中的位置。 而对于其他的选举制度应该

如何排序 ，则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。 例如 ，对

于
“

单议席选区相对多数决制
”

，学术界
一

般更偏向于将其视为
一种

“

以候选人为中

心
”

的选举制度 。
① 再例如 ，对于

“

单
一可

让渡投票制
”

与
“

开放名单 比例代表制
”

，

有的学者认为前者较之后者更接近于
“

以

候选人为中心
”

，

？有的则认为前者是一种

更接近于
“

以政党为 中心
”

的选举制度 。
③

在这当 中 ，选民是否有机会对具体的候选

人个人表达偏好被认为是能否形成
“

因人

投票
”

的必要条件 ，但是 ，
其中 的

一

个重要

分歧在于 ，在
“

单议席选区相对多数决制
”

下 ，选民到底是在
“

选党
”

还是在
“

选人
”

？

对于凯里和舒加特而言 ，

“

单议席选 区相

对多数决制
”

不过是
“

封闭名单比例代表

制
”

的一个变种 ，表面上看 ，在这种选举制

度中选民是在不同的候选人个人之间表达

偏好 ，但实际上提出候选人
“

名单
”

（名单

上面只有
一个候选人 ） 的权力控制在政党

手里 。 而对于其他的绝大部分研究者而

言 ，

“

单议席选区相对多数决制
”

是一种候

选人个人与选区之间有着更紧密联系的选

举制度 。 以上分歧的存在表明
，
选举制度

研究 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， 因而也

存在着进
一

步拓展的空间 。

从选票结构角度展开的讨论大大拓展

了人们对选举制度的理解 。 以往学术界一

般只是从选举公式的角度笼统地讨论多数

决制与 比例代表制 。 而从选票结构的角度

所进行的研究则能够进
一

步呈现各种选举

制度之间一些更加细微的类型差异 。 从这
一维度展开的类型构建的意义在于 ，研究

者获得了一个更加有利 的视角去进
一步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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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下选民 的投票行

为 、候选人的竞选行为与策略 、政党控制候

选人遴选与席位分配的能力 等方面 的差

异 。 从选票结构的角度 ，学术界 目 前尤其

关注选票的开放程度是否直接影响着选民

对民主体制 的满意度等方面 。 近年来 ， 学

术界试图运用大规模的调査数据对这些问

题进行系统性的检验 。 例 如 ， 大卫
？

法雷

尔 （
ＤａｖｉｄＦａｒｒｅｌｌ ） 等人运用

“

选举制度

比较研究
”

中 的调査数据展开分析 ， 得 出

的结论是
“

选择投票制
”

、

“

单
一

可让渡投

票制
”

这类偏好投票制确实显著地提髙了

选民对民主的满意度 。
？ 还有 的研究从欧

盟各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运用的不同的选

举制度入手
，
比较分析了不同 选举制度下

选票的开放程度是否会系统性地影响欧洲

议会议员的政策代表性 。 研究发现 ， 选票

结构越开放 ，议员在政策方面对选 民的 回

应度越高 。
？ 另外 ，在规范性的讨论方面 ，

对于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 的那些所谓的深度族

群分裂型 国家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选举制

度选择问题 ，

“

协和式民 主
”

（
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

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）理论的提出 者李帕特坚称 ， 封

闭名单 比例代表制是最适合这类 国家的选

举制度 。
？ 而族群政治方面的研究大家唐

纳德 ？ 霍洛维茨 （ ＤｏｎａｌｄＬ．Ｈｏｒｏｗｉ ｔｚ
）则与

之针锋相对 ， 力 荐
“

选择投票制
”

。 他认

为 ，像
“

选择投票制
”

这类偏好投票制度能

够建立起族群之间相互妥协与共融的微观

行为激励的基础 。
？

四 、混合选举制的理论定位

及其类型划分

简单而言 ，混合选举制就是将多数制

与 比例制混合使用的
一种选举制 度 。 但

是 ，这种混合形式是否具有独立的类型学

意义 ？ 它是否能够构成一种新的选举制度

类型 ？ 以及 ，如果混合选举制确实是一种

新的选举制度类型 ，那么何种形式的混合

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所谓的
“

混合选举

制
”

？ 对于这些问题 ， 学术界 目前仍然存

在着一定的争议 。

（

一

）混合选举制是否构成 了 一种新

的选举制度类型？

早期的研究者并不承认所谓的混合选

举制具有独立的类型学意义。 例如 ，著名

政治学家乔万尼 ？ 萨托利 （
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ａｒｔｏ

－

ｒｉ
）认为 ， 战后联邦德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

只是将多数制与 比例制混合在
一起 ，但是

并没有产生混合性的结果 。 他认为 ，德国

的选举制度所产生 的结果完全符合比例制

的特点 。 因此 ， 我们必须将德国 的选举制

度理解为一种 比例代表制 ，或者 ，顶多将其

视为一种所谓 的
“

个人化的比例代表制
”

，

即在 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突出候选人个人

与选区选民之间的联系 。
⑤

但是 ，进人 １ ９９０ 年代以后 ，随着越来

越多的国家采纳 了混合选举制 ，学术界开

始更加倾向于将其视为是选举制度中 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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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新类型 。 正如前文所指 出的 ，在选举制

度的类型构建上多数研究者是排斥从选举

结果的角度划分选举制度 的 ，而更主张从

选举制度的 内在构成要素和 内在机制的角

度分析其中 的本质差异 。 混合选举制的突

出特征在于 ，存在着
“

名单层
”

（
ｌｉｓｔ１匕 ） 与

“

名义层
”

（
ｎｏｍｉｎａｌｔｉｅｒ

）两个
“

选举层
”

，选

民一般拥有两票 ，
并同时在两个选举层中

进行投票 。 对混合选举制 的深人研究发

现 ，混合选举制下存在
一种独特的选举机

制 ， 即两个选举层之间会产生一种独特的
“

连动效应
”

（
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） ，也就是说 ，

政党与选民在其中一个选举层的行为策略

与行为选择会由于另外一个选举层的存在

而受到影响 。
？ 而正是在揭示 了这一独特

的选举机制 的基础上 ，学术界将混合选举

制确认为一种新的 、具有独立类型学意义

的选举制度 。

（
二

） 混合选举制具有哪些类型？

何种混合形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
“

混

合选举制
”

？ 对于 路易 斯
？ 马西科 特

（ ＬｏｕｉｓＭａｓｓｉｃｏ ｔｔｅ
） 和布莱斯这两位较早研

究混合选举制 的学者而言 ， 只要一个代议

机构的选举同时采用 了不 同的选举公式 ，

就可以称其为混合选举制 。
？ 但是 ， 后来

的一些研究者认为 ，这两位学者对混合选

举制的界定实在是太过宽泛了 。 舒加特和

马丁
？ 瓦滕伯格 （ ＭａｒｔｉｎＰ ．Ｗ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） 认

为 ，混合选举制是
“

多层选举制
”

（
ｍｕｌｔｉｐｌｅ

－

ｔｉｅｒｅｌｅｃ ｔｏ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
） 中的

一种类型 。 而

所谓
“

多层选举制
”

的关键就在于其中存

在着两组或两组以上的
“

重叠
”

选区
，
这就

使得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同时在不同的选举

层 中 进行 投票 。
？ 丹 尼 尔 ？ 博 克 斯 勒

（
ＤａｎｉｅｌＢｏｃｈｓｌｅｒ

）也强调 ，混合选举制必须

是指同
一

批选 民在不同的选举层中按照不

同的选举公式选举同一个代议机构成员的

选举制度 。
？

“

混合选举制
”

在原有的选举制度 的

类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？ 由于在混合选

举制下 ，选举与投票
一

般发生在两个不同

的选举层中
，
选民投两张不同类型的选票 ，

以及运用了两种不同的选举公式 ， 因此按

照前文所述 ，从选举公式 、选区规模与选票

结构这三个要素对其进行定位与进一步的

类型划分存在着困难 。 从选举公式 的角

度 ，

一般的做法是将混合选举制与多数制

和比例制并列为三种选举制度类型 （ 参见

图 １ ） 。 但也有学者从比例代表性的角度 ，

将混合选举制中 的
“

并立制
”

（
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ｙｓ

？

ｔｅｍｓ
） 与

“

混合议员 比例制 

”

（
Ｍ ｉｘｅｄＭｅｍ

？

ｂｅ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
）


分别放入半 

比例代表制与

比例代表制下面。
？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取

消了混合选举制作为独立的选举制度具有

的意义 。

混合选举制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独特的

选举机制——即在其中的两个选举层之间

会发生一种独特的
“

连动效应
”
——

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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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为
一

种独立的选举制度类型的 。 并

且 ，对混合选举制的进一步的类型划分也是

从两个选举层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 。

对于舒加特以及后来的其他的研究者

而言 ，在马西科特和布莱斯界定的五种混

合选举制 中 ，
只 有

“

重叠 制
”

（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 ｉ

？

ｔｉｏｎ
）与

“

校正制
”

 （
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ｏｎ

）才是真正意

义上的
“

混合选举制
”

。
？ 因为 ，

只有这两

种选举制度才存在着舒加特等人所强调的
“

重叠
”

选区 。
二者的共同特征在于 ： （ １ ）

在一个国家的同
一个代议机关中 ，

一部分

代表的选举采用 了 多数制 的选举公式 ， 另
一

部分代表的选举采用 了比例制 的选举公

式
； （

２
） 整个国家存在着 两个层次的重叠

选区 ，其中 ，

“

名义层
”

使用 多数决制直接

投票选举产生议员 ，
而

“

名单层
”
一般采用

名单比例代表制将其中 的议席在不同政党

之间进行分配 ； （
３

） 选民手里拥有两张不

同形式的选票 ， 分别在
“

名义层
”

和
“

名单

层
”

中进行投票 。 舒加特和瓦滕伯格将这

两种选举制度分别称为
“

混合议员 多数

制
”

（
ｍ ｉｘｅｄ

－

ｍｅｍｂｅｒｍａ
ｊ
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

，
ＭＭＭ ）

与
“

混合议员 比例制
”

（
ｍｉｘｅｄ－ｍｅｍｂｅｒ

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
，
ＭＭＰ ） 。 后来 ， 这两个名称获

得了较为广泛的使用 。 我国 台湾地区则一

般习惯将这两种选举制度分别称为
“

单一

选区两票并立制
”

与
“

单一选区两票联立

制
”

。
？ 这两种选举制度之间的主要区别

在于 ，它们各 自 的两个选举层之间是否存

在着
“

连结
”

（
ｌｉｎｋａｇｅ ） 关系 。

“

混合议员 比

例制
”

区别于
“

混合议员多数制
”

的地方在

于 ，在分配席位的时候 ，前者的两个选举层

的选举结果是相互关联 的 ， 并优先考 虑
“

名单层
”

中 的选举结果 。

混合选举制是否是一种
“

兼得其美
”

的选举制度 ？ 对此 ，学术界迄今难以作出

共识性的准确判断 。 舒加特认为 ，在实践

中无论是
“

过度个人化
”

的选举制度 ，还是
“

过度集权化
”

的选举制度 ，都有其缺陷 ，

而这也是推动 日本等国家的选举制度变革

以混合选举制为方向的基本动力 。 在理论

上 ，我们似乎也有足够的理 由期待混合选

举制能够兼得多数决制与 比例代表制的各

自优点 。 但是 ，在实践中 ，采用混合选举制

的不同 国家在两个选举层之间 的代表议席

的分配 、两个选举层是否存在
“

连结
”

关系

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。 因此 ， 要将这些

国家所采用的混合选举制作为一种类型进

行系统的观察与理论检验面临着巨 大挑

战 。 但是 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， 由于混合选

举制 的出现以及这一选举制度 目前被较多

的国家所采用 ，
以往在

“

单纯
”

的选举制度

下通常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选民与政党的一

些策略性行为 ， 在混合选举制下有 了更直

观的呈现 。 而这也是推动选举制度研究在

近几年重新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的一个重

要原因 。 ■

［ 吴瑞财 ： 华侨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 、华侨大

学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 中心 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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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路易斯 ？ 马西科特和安德烈 ？ 布莱斯界定的五种 混

合选举制中 ，除了
“

重叠制
”

与
“

校正 制
”

， 另 外三种

是
“

并存制
”

（
ｃ ｏｅｘｉ ｓ ｔｅ ｎｃ ｅ ） 、

Ｍ

培合制
”

（
ｆｕ ｓ ｉ ｏｎ ） 与

“

条

件制 

”

（ ｃｏｎ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
） 。

② 蔡学仪 ： 《单一选区两票制新解 》 （第 ２ 版 ） ， 五南 图

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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